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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察院篇 本期检察

院热文榜中，

“丽水检察”以强劲势头一举拿下三席，而且三篇内容均是

【“爱·相随”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宣传手册展播】活动的系列

参 赛 作 品 展

示。看来，组

织一场富含视

觉元素的活动

性价比很高，

因为连推送的

相关活动微信

都会变得很吸

睛，这项新技

能小编掌握到

了吧！

二、法院篇 本期法院

热文榜中，“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横屏|全国首个实战应用的“微

法院”，好用到没朋友！》一文非常出彩，全文采用多张

横屏大图的形

式，通过一个

个小人物的办

案故事，展示

“余姚微法院”

移动办案诉讼

平台的各项实

用功能，非常

好看。

四、司法行政篇

一、公安篇

本期司

法行政热文

榜中，“乔司监狱”的《追忆我们逝去的战友——陈立军》

一文，看得许多网友眼眶湿润。它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和

一张张人物

生前工作生

活的素描画，

勾勒出了一

名年轻狱警

平凡而伟大

的形象，使读

者产生情感

共鸣。

本期公安

热文榜中，“温

州交警”的表现

实在抢眼，11月30日推送的8篇图文中竟有5篇入榜，

并一举拿下了榜单前5名。其中位居榜首的《您有一份

重要通知，请

查收》，用 H5

的形式生动展

示 了 2017 年

温州交警的工

作成绩单，此

文也因此获得

了“10万+”的

阅读量。

浙江政法微信影响力排行榜和
浙江政法微信十大热文榜完整榜
单，可扫二维码查看。

冲榜电话：0571-87054477；
QQ：512864451。

以创意服人，用柔情动人
浙江政法微信排行榜第125期

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每周推介
“杭州滨江检察”：

“杭州滨江检察”是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该公众号注重原

创，重点推送检察工作动态和各类典型案例，深化阳光检务，不断提高群众的法治意识。

本报记者 金霖萍 文 俞晟 技术支持

枯燥的工作信息如何编写得有创意？什么样的活动自带微信吸睛功效？人物事迹怎么写才能

打动人？本期榜单，实力入榜的各家政法公号，将用匠心之作和不俗成绩，为大家揭晓谜底。

另外，欢迎大家加入本报组建的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QQ群号457362088），不仅可以交流

夺榜经验，还有机会获得每周的榜单推介。

个人求助还是慈善募捐？

当大病、重病不期而至的时候，许多人

都面临着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压力。此时，

互联网大病众筹平台就成为很多贫困患者

及其家人的“救命稻草”。2016年8月，民

政部公示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

台遴选结果，“轻松筹”、蚂蚁金服公益平

台、京东公益等13家平台入选。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

振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苏州小伙”

发起大病众筹是个人求助行为，但这个大

病众筹项目一旦在“轻松筹”平台上线，就

属于慈善法规范的慈善募捐活动。“民政部

批准的13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属于慈

善组织，所以众筹信息一经发布，这个大病

众筹就由个人求助行为转化为慈善组织的

募捐行为。”

个人求助是指为本人、为自己的家庭

成员或者自己的近亲属，向他人或社会求

助。根据慈善法规定，慈善募捐是指慈善

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募集财产的活动。王振

耀指出，慈善法不允许慈善组织以外的组

织进行慈善募捐。目前我国法律没有禁止

个人求助行为，但通过慈善组织发起的大

病众筹受慈善法约束。

大病众筹掺假
网络平台有责任吗？

“轻松筹”大病救助项目负责人于亮告

诉记者，平台会在申请人发起众筹时对其

进行身份信息审核和病情病历审核，平台

在审核“苏州小伙”的众筹项目过程中，发

现其描述的病情与病历不符，遂要求他将

众筹额度降低到10万元以下。而针对医

院医生质疑的“自费仅需6800元”，于亮解

释，乳腺癌的病情比较复杂，病人手术后的

情况不尽相同，即便病人康复，后期也需要

一些自付费药物和后续检查治疗。

根据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以及有关

部门应当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慈善信

息公开应当真实、完整、及时，不得有虚假

记载和误导性陈述。王振耀认为，如果平

台没有尽到审核责任，发布了虚假大病众

筹项目，就须承担连带责任。

京师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凌霄认为，“苏

州小伙”在个人求助中如果确实夸大其辞、

隐瞒真相，可能涉嫌骗捐。“通过虚构信息

骗取捐助者捐款达到一定数额，即符合诈

骗罪情形，就可能面临刑事制裁。”他提醒，

根据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

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因此，

“在筹款项目结束之前，捐助者可以要求撤

销捐赠”。

如何有效防范虚假网络大病众筹？王

振耀建议，平台应在众筹项目发布前对其

进行充分审核，以免发布虚假众筹信息对

捐助者造成情感伤害，同时可以要求大病

众筹申请人签署保证书，保证申请情况属

实。除此之外，平台还应提醒申请人如果

其发布虚假信息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张凌霄表示，目前我国对于互联网大

病众筹的监管还不完善，相关部门有必要

尽快对其进行规范。

网络大病众筹掺假，谁来担责？
专家：平台须承担审核责任，发布者可能涉嫌诈骗

《检察日报》刘明霄

近日，一个网名叫“苏州小

伙”的网友发布的帖子在网上流

传，其称自己家境贫寒，母亲左右

胸均被查出乳腺癌，并晒出病历

单，希望通过“轻松筹”众筹30万

元给母亲治病。帖子上线两天后，

筹得近2万元善款，但为他母亲治

疗的医生却怒斥他陈述的病情与

事实不符，其母实际只有单侧乳腺

癌，而且除去医保报销费用，他们

需要自费的医药费仅有 6800

元。事件曝光后，引发网上热议。

这些不时现身网络的大病众

筹，在法律上属于慈善募捐吗？

一旦出现虚假众筹，谁来担责？

政府部门如何监管？记者就此进

行了调查采访。


